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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国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水权交易
*

———兼与晋陕地区比较

张俊峰

内容提要 在内蒙古学者整理出版的土默特地区契约文书中，有 45 件是以水权交易为主

要内容，其中展示了清乾隆以来直至民国初期当地普遍的水权交易行为。受清代国家政

策的制约，蒙古土地和水是不允许买卖的，蒙民通过私契的形式，采用租、典、佃的方式将

水权转让给自内地移入的汉民使用，完成对水权的交易。就本质而言，将水从土地上分离

出来进行单独交易，晋陕两省自明万历以来就已经出现。蒙地自乾隆五十六年( 1791) 开

始出现的水权交易契约文书，与山西介休乾隆三十四年( 1769) 买卖水权的官契内容一

致，显示了区域之间的内在联系，可视为内地水权观念在蒙地的一种移植。从以土地为中

心到以水为中心，凸显了明清以来北方区域社会日益强烈的水权观念，是理解乡土中国社

会经济变迁的一条新路径。
关键词 内蒙古 土默特 水权交易 契约文书

引言

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具有商品属性和经济价值，然而其脱离土地并被单独买卖却经历

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转变过程。这里既有市场和民间力量的推动，又有来自国家上层、各级地方

政府和法律条文的规范与调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对清至民国蒙地水权交

易问题的研究，旨在揭示作为商品的水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脱离土地并被合理合法地转让和买

卖。这个过程是如何在越来越大的空间范围内推广开的，以往的研究并未能够给出整体而准确

的解释。笔者近年的一项研究以山西地区新发现的 14 件水地契、3 件水程契和 3 件卖水合同为

核心资料，考察了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存在的多种水权交易方式。其中，以地水分离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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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私水交易显示了该历史时段内地水关系的松动。这一研究表明，土地与水的关系可能存在

一个从“地水结合，水随地走”到“地水分离，地随水走”的转变。在水资源日益匮乏、价值不断

凸显的历史条件下，山西水利社会存在着从“以土地为中心”到“以水为中心”转变的可能与趋

势。① 然而孤证不立，山西水利社会中地水关系的这一转变具有怎样的普遍性和解释力? 它对

于我们理解近代北方缺水地区社会经济的历史变迁又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这一问题仍未

能得到很好的解答。
就学术价值而言，尽管学界对于蒙地经济社会及其变迁的研究成果斐然，但是对于蒙地水权问

题的讨论却为数不多。究其原因，恐怕与研究者秉持的以土地问题作为观察视角的倾向有关。②

在与蒙地水利史研究相关的诸多论文中，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论可以说是最为凸显的。1956
年，丰岛静英《关于中国西北部的水利共同体》一文揭开了二战后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关于中国

是否存在水利共同体问题的讨论。他利用《满铁调查月报》和伪民国司法行政部所编《支那民事惯

习调查报告》，将当时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内蒙古、甘肃等均纳入西北的范围，分别探讨了内

蒙古的包头、河北的平山、绥远的河套地区、察哈尔的张家口、甘肃的导河县以及山西的介休、洪洞、
太原、榆次、孝义、原平、定襄等地的水利管理组织和水权分配特点。③ 受时代和资料局限，他当时

讨论水权买卖的主要目的是解释日本学者所理解的水利共同体解体的原因。作者认为，用水权的

商品化导致水利共同体走向解体。这个观点与森田明后来提出的土地集中导致水利共同体解体说

形成了日本学界关于水利共同体解体论的主流观点。④ 需要强调的是，丰岛注意到包头农圃社成

员手中握有“水股”的现象，并发现水股与耕地是分开进行自由买卖和借贷的。这与本文所讨论的

“地水分离”，水权交易公开化、合法化的主旨是一致的。由于丰岛掌握的资料过于分散，未能使蒙

地水权交易的历史过程得到清晰地呈现，内蒙与山西等地域之间水权交易行为的内在关联也没有

得到应有的揭示。结合晚近发现的蒙地水权交易契约文书等新史料和学界已有的水利社会史研

究，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和不足。
反观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蒙地尤其是河套水利的研究，大多是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下，

重点放在清代蒙地开发中的商业资本、民间社会组织、地商经济、水利制度、以贻谷放垦为标志的国

家权力刚性介入等涉及内蒙古近代社会历史变迁的中观层面⑤，未见有专门关于蒙地水权交易问

题的讨论，更勿论与晋陕历史水权问题的先行研究加以比较。相比之下，晋陕地区由于近年来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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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大量民间水利文书①，如水册、渠册、水碑、水契等，使得开展区域性水利社会史研究成为可能。
其中，萧正洪、钞晓鸿等人对于关中水权问题的讨论②，赵世瑜、张小军、张俊峰对山西历史水权问

题的讨论③，均向学界展示了利用新史料和新视角推进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可行性。
本文之所以能够将清代以来北方水权交易问题的讨论扩展至内蒙古中部的土默特地区，实仰

赖于近年来当地学者整理出版的多部契约文书著作，主要见于《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

地契约》( 全四册) ④、《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汇集》⑤以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
复旦大学穆俊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清至民国土默特地区水事纠纷与社会研究( 1644—1937) 》中，利

用上述资料整理出清至民国土默特地区水权交易的契约文书总计 45 件，数量较山西地区为多。这

批水利契约文书年代最早的是乾隆五十五年( 1790) ，最晚者为 1936 年。不过，由于研究者重点在

于讨论蒙地开发过程中土地和水利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未能充分挖掘这批反映蒙地水权交易的珍

贵文献对于理解近代北方水权问题具有的重要价值。与晋陕地区发现的水契和水碑相比，这批契

约文书全部都是私契，是土默特蒙古人与自晋陕移入当地的汉人之间达成的有关水使用权的经济

文书，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和实践意义。必须指出的是，土默特水利契约文书的发现，对于我们从更

大的地域范围去认识和比较北方不同地区历史水权问题的异同，探讨其内在关联及其差别，提供了

条件和可能。

一、地水结合: 附着在土地交易中的水权

蒙地的开发与清以来晋陕民众“走西口”有极大关系，更离不开山西商人的主导作用。所谓

“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讲的就是晋商群体对于蒙地开发做出的重要贡献。⑥ 虽然清初政府对

蒙地和汉地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不允许内地汉人前往蒙地活动。但是随着康雍乾时代“盛世滋

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等一系列有助于人口和经济发展政策的推行，内地人口激增，人地

关系紧张，内地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适应人口膨胀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此背景下，走西口成为内

地民人获取生存资源、养家糊口的一个重要策略。清廷为阻止内地汉人进入蒙地的所谓“黑界地”
和一系列禁令，已经难以抵挡民众的步伐。进入蒙地的晋陕汉人移民数量不断增加。蒙古族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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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族，不擅长农业水利，更不懂得精耕细作。汉人进入蒙地后所具有的优势便是拥有丰富的农耕

经验和水利开发的技术。无论对于蒙古王公贵族还是普通蒙古族民众而言，他们自身所拥有的最

大优势便是广袤无垠的土地和草原。随着蒙汉交流的加强，获取属于蒙古人的土地进行农业经营，

便成为进入蒙地的多数汉人首要的目标和谋生方式。
然而，蒙地与内地毕竟是有区别的。对于农业经营最为根本的土地和水这两大资源而言，在蒙

地都有特别的规定。关于蒙古土地所有权问题，已有研究指出: “从严格意义上讲，蒙地并没有现

代意义上的所有权，因土地不能买卖，无论蒙民和蒙旗王公，都不是所有权的法人代表，只是占有权

的代表。”①这些土地包括官地、半官地、户口地和公共游牧地。其中，户口地作为普通蒙丁的生计

地，是土默特地区最为复杂的土地类型，也是内地汉人或租或佃或买卖的主要对象。清政府为了防

止蒙地流失，禁止出卖蒙地，尤其是用来维持普通蒙丁生业的“户口地”，如果蒙丁无嗣“绝户”或

“正法”，户口地随即收为国有。然而，乾隆八年( 1743) 重新分配户口地之后，一方面因为土默特蒙

古不善耕作，另一方面土默特蒙丁承担清廷的差兵，对所分土地还是以出租为主。蒙丁及其家人为

了维持生计，不顾清廷禁令，将户口地租典，更有甚者将户口地出卖。清咸丰年间，由于土地租典关

系的发展，土默特蒙古的户口地，已多半典卖。②

至于水权，在清代康熙年间以前，由于土地尚未被大规模开垦，因而不存在水利灌溉的问题。
康雍乾时期以来，随着土地开垦力度和范围的不断扩大，水利灌溉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水权才逐渐

明确起来。对此状况，王建革认为: “如果原蒙古地主有水权，无论土地如何转租，水租也随之转

移。收水租的权利，即水权总归蒙古地主，但用水权总是随土地的使用权转移。”③换句话说，仍然

是遵循“水随地走”的原则，与明代晋陕地区的情况相似，强调土地与水的结合。对于户口地的水

权问题，穆俊的研究中引用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的一则 1922 年官方水利呈文:“查绥远实划特别区

域，本旗( 即土默特旗) 东至察哈尔镶蓝旗，西至乌喇特东公旗，五百余里逢沟有水，有水者必灌地。
此即雍正十三年暨乾隆八年两次赏放户口地亩，水连地，地连水，凡系蒙民自种者，池水随其自

用。”④这里描述的应该是雍乾时期土地开垦不多、水源充足而且使用便利的情形。
蒙地开垦日益广泛，对水的使用就不能再沿用档案中所谓“随其自用”的旧办法了，而是有了

固定的份额和轮流灌溉时间，即水程。对于普通蒙民而言，这个水程应当是对应于他的某一块户口

地。这在土默特地区的水利契约文书中有显著体现。如乾隆五十五年( 1790) ，蒙民公庆将其云社

堡的水地一顷、白汗地五顷和渠水三俸、空地基一块典给一个名叫“雇法”的人耕种。所谓“渠水三

俸”，当指一顷水地所连带的水程。⑤ 嘉庆二十五年( 1820) ，蒙民聂圪登因差事紧急无处辗转，将自

己云社堡村祖遗户口白地一顷，随水一俸二厘五毫，租给杨光彦耕种。⑥ 道光十二年( 1832 ) ，立租

地约人永成店，永成店应是一个商号名称，租到什立兔召当家大斗木气公盖达旺位于圪束桂达旺村

南的水地两块，“许水一俸”，“言明每一年出地租钱八千文”。⑦ 道光二十年( 1840) ，一个名叫乔安

的人，租到蒙古八扣名下祖遗水地一块，“随带第八天大水一奉”，“同人言定连水带地每年共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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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革:《清代蒙地的占有权、耕种权和蒙汉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81 页。
穆俊:《清至民国土默特地区水事纠纷与社会研究( 1644—1937) 》，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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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特地区水事纠纷与社会研究( 1644—1937) 》，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5 年，第 162 页。
铁木尔主编:《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汇集》，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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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二十千文”。① 蒙人在出租水地的同时，将地上的水程也连带一并租出去，说明地水结合，水随地

走的原则在蒙地还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延至民国，出租各种不同类型水地的合同依然大量存

在。如 1918 年蒙古人考院政将自家的一块户口地，系水地，租给贾仁为业，“随带东头水渠一半，渠

水轮流浇灌”。② 1936 年，汉人王恩渥租到蒙人巴政祥的两块熟茬地，这两块地系清洪水地，契约

中“地内原有渠路一直通至桥眼接水地带，夏冬两季灌溉地亩毫无阻碍”。③ 最后写明“恐口无凭，

专立一式合同出租永远清洪水地凭据文约为证，以资信守而重产权”。
还有一些土地原本没有水利灌溉，但是具备引水灌溉的条件，因此在汉人承种后，通过投资挖

渠引水，变成水地。这种情况在部分契约文书中也有体现。兹略举一二事例以说明。道光十二年

( 1832) ，蒙民聂圪登将自己祖遗云社堡村东北的一块“户口沙地”，共计 68 亩，租给一个名叫“玉成

山”的人，看名字似乎也是蒙民。在租约中写到这块地在玉成山名下永远耕种为业，“开渠、打坝、
洪水淤地、修理柱座、取土、吃水”等，任其自便。但是另有规定说，如果玉成山在地上开渠，那么

“至开渠十年以外，每年地租钱二千七百二十文”，十年以内每年支付的地租钱则为一千三百六十

文，整整少了一半的价钱。④ 可见有无水利灌溉条件对于土地出租价钱是相当关键的。类似这种

内容的租地契，还有蒙民三皇宝、八扣、海宝、观音保、达木气、塔速合等人与汉民签订的租约。时间

也大致为清道光、同治和光绪年间，可见这种形式在蒙地也是很普遍的现象。

二、地水分离: 脱离土地单独交易的水权

无论如何，上述契约所展现的地水关系仍为传统的“地水结合，水随地走”的固有套路，与内地

相比没有太大差异。如果仅仅如此，那么蒙地水利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了。重要的是，在

上述水利契约文书之外，我们又发现了其他类型的水权交易。如果用山西的经验来讲，就是水与地

分离被单独交易的类型，在蒙地也同样存在着。这使得研究者对山西区域的研究不再是孤证，而有

了互证和比较的可能。
根据此前对晋陕历史水权问题的研究结论，在公私水交易的多种类型中，最具有时代转折意义

的应当是私水交易中的“私水卖私”，亦即私人之间相互进行的水使用权、经营权和支配权的转移。
晋陕地区的研究已经指出，私水卖私存在一个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过程。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有力

证据便是山西介休洪山泉域乾隆三十四年( 1769) 私水买卖官契文书。令人惊喜的是，在土默特地

区，涉及单独出让和转移水权问题的契约文书共计 9 件，其中乾隆朝 2 件，嘉庆朝 1 件，同治朝 1
件，光绪朝 5 件，呈现连续性的特点，说明蒙地民间的私水交易并非孤例。为便于了解和讨论，兹誊

录年代最早的两件乾隆朝水契约内容如下:

1. 张木素喇嘛约⑤

立租水约人张木素喇嘛，今租到什不吞水半分。同人言定，租钱七钱五分。以良店合钱，

使钱三千整。许用不许夺，秋后交租。如交不到，许本主人争夺。恐口无凭，立租约存照。
合同【骑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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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克整理:《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1 册，第 142 页。
《永租朱尔圪岱村水地契约》( 1918 年 12 月 27 日)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局藏，79 /1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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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廿五日

中见人 王开正 水圪兔 范士珍

2. 寡妇莲花同子伍禄户约①

立租水约人寡妇莲花同子伍禄户二人，因为无钱使用，情愿将自己水半分租与张惟前使

用。每一年出租钱七百五十文。现使押水钱二千文。不许争夺，永远使用。立约存照用。
合同约存照【骑缝】
乾隆六十年二月廿五日

中见人 郭世英 那速儿 武慧章 那旺 绥克图

通过比较可知，这两件水契约的形式和内容大体是一致的，与此前我们看到的作为标的物的

“地”不同，这里的标的物只有“水”，没有“地”，水是被人们单独转让的。在人们眼里，水本身具有

可观的价值，通过出让水使用权有助于缓解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困难。因此对水的处置与常见的对

土地的交易一样，都带有蒙地的一些基本特征，如“许用不许夺”“押水钱”等规定。这些规定使人

们对水的租佃带有永佃权性质，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卖水。尽管在乾隆三十四年( 1769) 萨拉齐县五

当沟海岱村水利碑中尚有“蒙古永不许图钱卖水，民人亦不许买水浇地。日后倘有卖水买水情弊，

执约禀官究治”②的禁令，但是已无法阻挡民众对水的需求，实践中官方的禁令屡屡被突破，已经形

同具文。不仅如此，当人们发现单独租佃水的价钱比起租种价格较高的水地更省钱时，那些拥有土

地且距离水源较近的人们，会想方设法通过单独租水的途径获得水使用权，再将其用于灌溉自己租

种的无水土地，如此便大大节约了生产成本。嘉庆二十三年( 1818 ) ，蒙人尔登山将自己名下的一

昼夜蒙古③水分推与范德耀等 8 人，并与他们订立水约。具体内容如下:

立推水文约人尔登山，今将自己蒙古水一昼夜情愿推与范德耀、刘永兴、刘通、张承德、刘
永琦、刘仰风、刘永德、色令泰、范瑛各等名下开渠使用。同众亲手使过清钱五十七千文整，其

钱分毫不欠，每年打坝，有坝水银四两以八合钱。自推之后，如有蒙古民人争夺者，尔登山一面

承当。恐后无凭，立推水约为证。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立

中见人 杨明昱 高培基④

无独有偶，道光十年( 1830) ，民人卢恒山租到蒙人更庆南的一块滩地用于开渠引水。该契约

中说:“立租地约人卢恒山，今租到更庆南滩地一块……四至分明，情愿租到开水渠永远为业，同人

言明，每年出租钱一百文。现支过押地钱三百文。两家情愿，恐口无凭，立租地约照用。”⑤可见，在

分别获得土地和水权后，人们还会创造条件通过买地开渠的方式，将水引到自己的田间地头。这样

的事例在蒙地可以说屡见不鲜，反映了人们灵活的才智和解决问题的策略。
如果说这两件契约反映的只是两个不同地方片段信息的话，那么光绪十六年( 1890) 直至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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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广整理:《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4 册上卷，第 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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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法律规定蒙古水和土地均归蒙古人所有，不能随便转化和买卖给汉人，故称蒙古水、蒙古地。
《将自己蒙古水分一昼夜推予范德耀等八人》(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局藏，80 /1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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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年( 1908) ，蒙古人富老爷与汉人陈元喜、武占鳌因为过水约而引起的风波更为完整，足以说

明地水分离在当地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兹先将这两件水契全文誊录如下，以便讨论。

1. 陈元喜约①

立租到永远大水合同约人陈元喜，兹因光绪十六年蒙古富老爷水租错过成地租，待至光绪

卅三年因错起讼，当堂断给。又央请中人说合，改换新过租水约。至此，从立园行第八天大水

二厘，轮流浇灌。此水专卖与武占鳌名下管业。中人说合，由己误错，连武姓重新过蒙租约，共

作押水租银四十两整，至今改正并无差错。所有富老爷迷失地约合同，嗣后此地约出来以为故

纸勿论。若有别人见出此约，有富老爷一面承当，己存地约归与富老爷存放，此地向蒙古巴俊

对换过租约，承主另立新合同为似。至此各出情愿并不返悔。同人言明，每年应纳水租钱三千

文。按春秋二季缴纳，不许长支短歉，亦不准长跌水租。恐后不凭，端立永远合约为证。
立合同两张各执一张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知见人: 陈元喜 牛光 石有贵 张有成 园行甲头郭成九 翟鸣山

2. 武占鳌约②

立租永远大水合同约人武占鳌，今租到土默特旗蒙古富老爷东河槽必气沟第八天轮流大

水二厘。同人言明，情愿租到自己名下管业，承受轮流灌溉、挑渠打坝。一切由己自办。此契

向陈元喜以水换水，过约银陈姓带过，多寡不论，执约承产，于过年应出水租九十现成钱三千

文，按春秋二季交完，不准长支短欠。又不准长跌水租。水渠通行官渠到地。若有蒙民人等争

端者，有承主人一面承当。此系两出情愿，永不反悔。恐后难凭，同立永远租到大水合同约

为证。
立合同两张各执一张

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廿七日

此产原在巴俊名下调错，三十二年十二月廿一日陈元喜佃与武姓。三十三年八月间调正。
知见: 李尚文 牛光 石有贵 张有成

园行甲头郭九成 翟凤翱

分析可知，光绪十六年( 1890) ，土默特旗蒙古人富老爷把自己名下的户口水租给陈元喜，户口

地租给蒙古人巴俊，结果却在过约时把水租错为地租。到了光绪三十三年( 1907 ) ，当陈元喜把富

老爷名下的“立园行第八天大水二厘”转让给汉人武占鳌时，才发现当年犯下的这一“乌龙”。于是

因错起讼，当堂断令更正。经中人说合，武占鳌和巴俊对调租金，重新过约，此事才得以平息。富老

爷分别租让户口地和户口水的行为，使我们看到蒙地地水分离、分别交易的行为事实上已经是相当

普遍了。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蒙地的地水分离与内地不同之处还在于转让水权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

租外，还有典和佃两种形式。兹各举一例。
首先是典的形式。同治某年，蒙古人金宝、金印同母将自己名下所有的三分户口水，一半典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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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清、顾存仁，一半典给杨喜凤:

立典清水约一分半，归化城蒙古金宝、金印同母，自今使用不足，今将自己□□清水一分

半，情愿出典与顾清、顾存仁二人名下用。清水价钱同人说合，现使过典价钱一百二十吊文，其

钱当交不欠。日后钱到回赎，乃钱不到，不限年。现约外杨喜凤清水一分半，同人说合，典清水

价钱一百二十吊文，其钱当交不欠。日后有蒙民人争夺者，归化城金宝、金印当面承当。恐口

无凭，立合同约为证用。
大清同治□年十二月十三日 立

知见人: 马元 王永福 乌尔贵布 根焕子 郝全福①

其次是佃的形式。光绪十一年( 1885) ，汉民张维善将自己名下的西包镇园行第四天轮流大河

大水二厘五毫，推佃到自己侄子张治邦名下:

立推佃永远第四天大水文约人张维善，今因自己时需缺乏，不能管业，无奈央人说合，愿将

自己祖遗置到西包镇园行第四天轮流大河大水二厘五毫，将自己大水情愿推佃与侄子张治邦

名下，永远使水浇地立业。同人当面言定，诸等出佃水价，街市外兑钱二百五十吊文，九十现钱

一百吊文整，其钱笔下交清不欠。每年随带蒙古水租钱二千六百文。按春秋二季交纳。不许

长支短歉。嗣后倘有家族户内蒙民人等争夺者，有张维善一面承当。系事情出两愿，永无反

悔，恐后有疑无凭，立约为证用。
大清光绪十一年二月廿六日立

同中人: 乔德财 张功德 张有成 张江②

与此相似，还有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四月初五日蒙人达木歉与富先子、益罗图分别订立的出

佃清水协议。内容与张维善约相仿，不同的只是契约双方均为蒙人，而不仅仅限于汉人和蒙人之

间。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此外，在光绪年间土默特地区契约文书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类型。如光绪四年( 1878) 汉人

李海与蒙人海宝所立契约中，可见名为“永远地水合同文约”的说法，与前述直接写明“水地”“沙

地”“滩地”“白水地”“洪水地”“荒滩地”等名称不同，这里的地水合同表明，标的物为地和水两种，

而非单纯的某一种土地类型。笔者以为，李海和海宝达成的这件契约中，地和水并非是对应关系，

而是通过这次租地行为，将原本没有关系的地和水结合在了一起。再看这件契约，李海租到蒙古人

海宝位于西包镇南龙王庙南的四块“白地”。其中说，“各块地四至分明，随带第四天轮流大水二厘

五毫”，并且言定“押地水过约钱四十千文”“所有各块地内使水渠路通行老坝”“每年随代蒙古地、
水租钱五千六百文”。③ 如果是单纯的水地或者说其他土地类型的话，在租约中通常会直接写作

“地租钱若干”“押地钱若干”，而不是采用这种奇特的写法。这就证明了笔者的推测: 这是一种地

与水重新组合的形式。目前所见土默特地区这种形式的契约共有 5 件，其年代主要集中于清光绪

年间，民国初年仅 1 件，其他时间未见。这或许表明随着清末水资源稀缺问题的加重，水权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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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铁木尔主编:《内蒙古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汇集》，第 41 页。
晓克整理:《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2 册，第 96 页。
晓克整理:《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1 册，第 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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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水与地的固定结合关系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某种松动迹象。
需要强调的是，这与研究者在山西介休洪山泉域观察到的乾隆三十四年( 1769) 地水买卖红契

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行为仍停留在民间层面，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官方

的态度充其量还是一种无视和默许。之所以如此，恐怕还与清代国家制度和宏观政策层面，禁止户

口地买卖和出租的硬性规定有关。历史的惯性，有时往往很难短期内改变，直至民国初年这种习惯

还在延续。1914 年在汉人刘宪文与蒙人富珠理所立契约中，再次出现“永远地水合同文约”的字

样。其契约形式与光绪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刘宪文租到富珠理祖遗西包镇东河村南水地 11
亩，又随带第四天轮流大水 2. 5 厘，言定这笔交易共作过约现平足银 27 两，每年随带蒙古地地水租

钱 6250 文。①

三、同中有异: 与晋陕水权交易的比较

在对清以来蒙地水权交易问题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学界对晋陕两省相关问题的研究结论，有助

于我们在一个更为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去认识和理解水权商品化的问题。水权商品化这一观念的形

成，其实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换言之，今人的水权观念其实是建立在历史水权实践基础之上

的，并非凭空生成。
本研究显示，在明清以来人口资源环境关系日渐紧张的大背景下，原本附着在土地上的水的价

值日益凸显，其潜在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发现和认识。水权交易从非法到合法，官方对买卖水的态

度从严厉禁止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默许，再到公开承认其既合理又合法，这背后既有生态环境的

因素，也有市场和民间的因素，还有价值观念以及监督管理成本核算的因素。水权交易的普遍化和

正当化，正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最具革新意义的是人们对水的态度和观念的转变。
过去的地水结合，将水固定在土地之上不允许其自由转让和买卖，对于管理者而言，甚至是合理合

法的，可能是众多解决问题的策略中最为稳妥的办法。然而，人地关系的紧张，水资源需求量的加

大，水资源空间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使这种平稳发展的态势已经难以适应来自现实生活的压

力。变革势在必行，在所难免。水权从被束缚的土地上分离出来，打破制度和空间限制，通过市场

调节的方式被较高效率地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客观上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改善民众生活，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这个问题的背后，最具决定意义的，其实是人们观念的转变。以此来看，自清乾隆

以来出现的地水分离、水权商品化的现象，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清以来蒙晋陕水权交易之空间差异性问题。在讨论差异性之前，先说

一下统一性的问题，这样或许更有助于认识差异性。在蒙晋陕这样大的地理空间内，自明清以来的

水利社会运行中均出现了买卖水的现象，这里的水尤其是指私水的买卖问题。它表明长久以来地

水结合的态势已经处于瓦解的状态，水地关系的松动是一种历史内在动力的驱动，也可以说是大势

所趋。
我们在陕西、山西和内蒙古所观察到的其实是地水关系松动的三个不同节点。在陕西，现有研

究指出，虽然地水关系松动，但是地水买卖的行为只限于民众的私下交易，始终未能公开进行。②

在山西，地水关系在明万历十六年( 1588) 就出现了松动，但是传统和革新的力量进行了博弈，以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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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晓克整理:《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土地契约》第 2 册，第 286 页。
有关论述参见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61 页; 张俊峰

《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发现的水契和水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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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县令王一魁所代表的传统力量占据一时之利，将民间和市场要求把水从地上分离出来的愿望暂

时打压了下去。但是这并不能阻挠地水分离。乾隆三十四年( 1769 ) 介休洪山卖水红契为这场争

论画上了一个句号，并宣告了新时代的来临。清代和民国时期山西私水买卖事例表明，在山西水的

买卖进行得非常彻底、久远。最后再来看蒙地。蒙地与晋陕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具有特殊性，因为这

里过去是游牧社会，其农业化只是在清代康雍乾时期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与山西相比，这里虽然没

有出现受到地方政府公开承认的水交易文书，却并不代表其水地分离的程度不高。蒙地与山西一

样，自清乾隆年间以来就开始了地水分离、单独转让和买卖水的行为。而且就交易形式而言，更为

多样化，蒙地对水权的交易虽然仅限于租、典、佃等方式，但就其实质而言，与山西地区的水权买卖

并无二致。这就是蒙地的特点，是受制于清代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不允许蒙古土地和水被随意买

卖的现实规定而进行的灵活变通。
此外，对于蒙地“地水分离”的时间节点和原因，我们也需要倍加关注。不难发现，反映蒙地水

权交易的契约文书，时间最早者为乾隆五十六年( 1791) ，数量更多的是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和民

国时期。因此，以现有契约文书资料为据，可以判断蒙地的私水交易发生在乾嘉以降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间点稍晚于山西在乾隆三十四年( 1769) 政府对水买卖合法性的公开授权，显示了山西和蒙

地的前后延续性。这与蒙地大规模开垦和农业化进程主要发生在乾嘉以降应有直接的联系。进入

蒙地的汉人移民主要是以晋陕移民为主，这是清代内地民人进入边疆地区的移民高潮———走西

口———的结果。内地民众进入蒙地，不仅带去了劳力，也带去了内地农民对于用水的观念。蒙地的

水权交易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对内地已经发生的地水分离现象和水权买卖行为的一种移植。
只是在观念植入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蒙地的历史、制度和环境因素。因此，蒙地的水权交易又具

有其自身的特点。

四、若干理论思考

综合考察蒙晋陕历史水权交易的区域实践，有助于我们在理论层面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总结

和反思:

首先是怎样理解通过以水为中心去认识乡土中国社会经济的核心问题。在近年来颇引人关注

的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中，研究者曾提出以水为中心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观点。① 这一观

点旨在强调水在山西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省份的乡村社会变迁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引起学界或

褒或贬的评论，产生争议的焦点在于: 尽管研究者承认水资源对于传统农业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

作用，但是过度强调某一要素在地域社会发展中的中心作用，可能会有夸大之嫌。即便人们承认水

资源很重要，但是土地、森林、植被、矿产资源等自然禀赋和市场圈、祭祀圈、宗族等经济社会层面的

因素又何尝不会对区域社会的发展起到某种主导作用。② 应当说，这样的反思不无道理。然而，通

过对晋陕蒙历史水权问题的探讨，笔者以为强调水的中心地位其实是与学界以往强调较多的以土

地为中心的研究视角相对立提出的。必须承认，以土地为中心的乡土中国说是以往理解传统中国

社会一个常见的视角。倘若站在地水关系变迁的立场，不难发现，传统乡村社会中土地与水的关

系，随着水资源供给的日益不足，人地关系的紧张，水的价值不断凸显，原本附着于土地之上没有太

高价值的水开始脱离开土地，赋予了较高的商品价值，单独出售水权的行为能够为水权拥有者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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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第 3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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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的经济利益，这一特点在蒙晋陕的水权交易实践中已经得到很好的证明。在此意义上，水相对

于土地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关键要素，只要有水流到的地方，地价就会提高，产量就会提升且有保

障，相应的土地上承担的赋税也会有保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体现了水的某种中心地位。近年，

有学者曾对水利社会的概念做过这样的界定: 水利社会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

系体系。对于中国“水利社会”类型多样性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

并由此对这一特质的现实影响加以把握。① 正是在此意义上，近些年方兴未艾的水利社会史研究

中，揭示了“泉域社会”“库域型水利社会”“沟域社会”等不同的水利社会类型。从以土地为中心

到以水为中心，这一视角的转换，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而言，无疑具有创新意义。明清以来地水关

系的转变，正是对此研究取向的一个有力注解。再扩展言之，著名经济学家冀朝鼎在 20 世纪 30 年

代所开启的以水利事业来理解中国基本经济区的努力，似应在当代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背景下

得到更进一步的理论提升，成为我们理解乡土中国社会经济的一条新的路径。
其次是怎样理解水利共同体论及水利共同体解体说的问题。水利共同体论是日本学界从事中

国水利史研究的学者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来的。该观点认为，明清时代中国农村的水利共同

体，原本建立在地水夫钱一体化的基础之上。但是随着土地交易的频繁和水权买卖的商品化，致使

地水夫钱一体化的原则遭到破坏，结果导致水利共同体解体，乡村社会水利秩序混乱。② 结合蒙地

和晋陕水权交易的契约文书可知，无论是官契还是民间的草契，在涉及水权交易问题时，对作为标

的物的水程相应负担的“水钱”是有明确规定的，不会因为水权的转让而导致有关赋税无所落实。
如果“水钱”没有着落，地方政府或水利管理组织会立即追究责任。如山西介休在明万历十六年

( 1588) 整治当地水权交易中出现的“有地无水”“有水无地”现象时，就显示了相当积极的态度，对

逃避缴纳水利赋税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处罚。因此，由于水权交易造成地水夫钱一体化原则被破坏

并导致水利共同体解体的结局在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基于共同用水关系而形成的水利共同体，如

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维持一个地方长期稳定的用水局面的。至于水利纠纷不断的原因，

研究者早已指出，“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具有分等级、不公平、不合理等特点。随着水资源稀

缺程度的加深，乡村社会产生了重新界定水权的要求，原有的文化安排却由于拥有低成本、低风险

的特点，为地方政府和村庄普遍接受，使前近代以来形成的水权分配格局持久维系。由于水权的不

合理界定，致使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利用效率极低，水利纠纷因而难以避免。”③

再次是怎样理解明清以来北方区域社会的水权观念的问题。必须明白的是，水权是水资源稀

缺条件下的产物。水权交易所转让的并非水的所有权，而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水使用权、支配权和处

置权，在这个意义上的水权是私有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个人财富的象征。侵犯个人私有水权

的行为，不论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是无法容许的。丰岛静英前揭文中曾讲到道光年间包头农圃

社制定的“轮流浇水之法”，被记录在《遗注大小水花名册》上。其中大水是河水，小水是泉水。从

他们实施的办法来看，每天的水依据公鸡打鸣和太阳上下山的时间，被区分为“早水”“晚水”和“夜

水”。大水和小水均包括这三个时段。其中，大水的早晚夜水按照 1 个水股 10 厘计算，小水的每个

水股为 1 厘。1 厘水股可灌溉面积平均是 4 亩半。灌溉一个周期按照 11 天计算，大水 330 厘小水

33 厘合计 363 厘，这些水被分配给 90 余人共同享用。一个灌溉周期里，每天的灌溉人、灌溉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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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2004 年第 11 期，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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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的灌溉量都是固定好的。① 内蒙古包头如此，晋陕地区的水册、渠册亦然。本文所展示的土默

特水权交易契也显示了水权的明晰可辨，并不存在因为水的流动性而导致的水权界定困难问题。
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正因为蒙晋陕地域范围内水权交易实践中呈现的水权归属的确定性，保证

了地水夫钱一体化原则的贯彻执行，因而维护了正常的用水秩序，水权交易并非水利秩序的破

坏者。
最后是怎样理解历史水权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对清至民国蒙地水权问题的讨

论，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就当今社会的水权观念和水权交易现状而言，早已超越了明清和民国时

期。形成于清至民国时期的水权观念，不断凸显和强化了水作为一种资源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经

济价值。这个观念对于解决当下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水资源瓶颈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建立人水和谐的节水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面临的一项重要

战略任务。要实现这个目标，转变观念至为重要。近代蒙晋陕水权观念的形成和变迁轨迹，呈现的

也正是观念的力量。这正是本文对于解决好当下问题最有价值的思考和启示。

〔作者张俊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太原，030006〕
( 责任编辑: 潘晓霞)

·书 讯·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防空研究( 1931—1945)》
袁成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版，62 元

相对于陆防和海防，空防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该书系国家社科基金结题成果。作者立

足于对已刊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同时尽可能多地利用外交资料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

“国史馆”以及部分省市的未刊档案资料，系统研究了从 1931 年到 1945 年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

有关防空建设的各项举措，分析其成败得失，并尽可能作出客观评价。
该书涵盖积极防空和消极防空两个领域，研究视角既不专于航空史，也不限于军事史或空战史，而

是从整体的防空视角，研究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防空观念、空军建设、空防战略、空防体系建构、政府和

社会对日军空袭的因应，以及抗战空防时代中国民众的日常境遇等问题，推进了抗战时期的防空史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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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of beans had developed to a quite high level; moreover，it supported the effective practice of the whole distributing market

system and the export system. After ente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with the foreign invasion and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the

practice and order of the futures market of beans and even the whole market system were significantly undermined.

Trade of Water Ｒights in the Tumote Area of Inner Mongol in the Qing and Ｒepublican Period:

With a Comparison with the Shanxi and Shannxi Zhang Junfeng ( 83)………………………
In the contract documents from the Tumote area，there are 45 documents whose main contents are related to trade of water

rights，which were widespread and active in this area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to the early Ｒepublican era. Ｒestricted by the

state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trades of field and water were not allowed in Mongol，so Mongols transferred the water rights to

Han immigrants in this area in various ways such as renting，pawning，subcontracting，and their trades of water rights were

fulfilled in the form of private contracts. The practice of separating water from field to be traded appeared in Shanxi and Shannxi

as early as in Wanli Ｒ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trading documents related to water rights that appeared in Inner Mongol as

early as in 1791 were similar to the official contracts of water rights in Shanxi in 1769. This fact shows the internal linkage among

regions and can be perceived as the transplant of the conception of water rights in Han area to Mongol area.

“Local /Outsider Problem”among the CCP local cadr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hines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o Nuo ( 95)………………………………………
During the Chinese War of Ｒ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the Communist bases often faced conflicts

between the local cadres and cadres from outside，but in general the conflicts did not lead to problems so serious as those in

the Soviet period. The Taihang Base was one example. Due to the outside character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larger

united front environment，cadres at the Taihang base were from various tracks. In Shanxi province，the existence of the

Sacrifice League and the unusual configur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produced dispersed but widespread“local /outsider”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cadre ranks. In response to this，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carried out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rough

a variety of means and these contradictions were gradually brought under control. However，because of the aggressive efforts

of the Central Shanxi Special Committee to integrate the Sacrifice League organization into the Party，a severe conflict

emerged between the Central Shanxi Special Committee，which represented outside forces，and the Sacrifice League，which

represented local forces.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Eighth Ｒoute Army and the Northern Bureau，the Hebei-Henan-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resolved the problem in a way of high-profile criticizing and low-profile handling，thus

advancing the progress toward integration.

Study on the Evolv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Plan to Invade Guangdong
Zhang Chuanyu ( 117)……………………………………………………………………………

Through Technology to Conception: the Spreading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Injection in
Modern China Li Yanchang ( 130)………………………………………………………………

Analysis the Geographic Ｒange of“Jiandao ( Gando) ”Defined by Japan in 1907—1909
Li Huazi (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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